规格参数（竞价需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 供应商无不良行为记录并提供相关查询证明材料（查询渠道和内容包括“信用中国”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日期须在本项目发布公告日期后）。
3. 供应商需具有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符合法定条件的注册会计师不少于7人。
4.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 供应商须具备代理本项目的能力，并保证至少3名注册会计师和4名助理人员现场参加项目组工作。
6. 供应商在驻马店市具备独立办公场所所必需的办公条件（提供办公场所不动产登记证原件或租赁合同原件）。
7. 因工作业务比较复杂，供应商项目负责人对基本情况了解后方能进行竟价。各供应商应实事求是报价，报价不得低于成本价，不得恶意竞价。
8. 符合以上条件的竞价单位应在本次竞价结束之前，携带上述材料到本项目服务地址进行现场核验，否则失去中标权利。
[bookmark: _GoBack]9. 同等条件下近三年内有与国有企业类似合作经验的优先考虑。
